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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8201820182018】】】】0186018601860186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

益变动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增持股份相关方： 

公司2018年2月22日晚间发布公告称，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

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科中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增持方）

合计增持公司股份9490.75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%。经事后审核，

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的规定，现请你公司及增持方

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相关事项： 

一、增持方在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中披露，买入公司股票

的目的系“看好梅雁吉祥未来发展”，同时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

增持公司股票。请增持方及其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明确本次购买公司

股票，是否与获取公司控制权有关，是否存在后续安排。 

二、请公司和增持方分别说明在本次购买股份前，双方是否进

行了接触。如曾接触，请双方说明是否就后续持股安排和公司生产

经营进行了协商；如未接触，请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增持行为对公

司内部治理及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及拟采取的措施。 

三、请增持方详细披露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；并结合自身

财务状况，说明实施后续增持计划的可行性和资金安排。   

四、请公司和增持方提供本次购买股份的内幕知情人名单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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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进行交易核查。 

请你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全体股东利益

出发，勤勉尽责，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。公司和增持方应认真核

实前述要求事项，并于2018年2月27日前就核实情况及结果予以公告，

同时书面回复我部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

 


